附件1：       

杭州师范大学2024年经亨颐教育学院转专业申请认定工作考核方案
	专业转换工作实施细则（含专业计划接收人数及转专业、专业准入接收人数比例；组班数、具体时间安排、组织程序及考核方式等）

本次专业转换工作的实施将在经亨颐教育学院专业转换领导小组的指导，院纪委的全面监督下开展。

小学教育（师范）专业

1、专业计划接收人数

小学教育专业计划接收33人(其中申请认定计划接收11人；申请考核计划接收22人，招收未满人数，可延至下次申请考核使用)。

2、考核身体要求、选考科目要求:身心健康，达到杭师大入学报到水平即可。

3、考核时间、地点：面试时间、地点待定。
    4、考核方式

根据文件要求，若申请人数不超过专业公布的接收人数，经学院审核、教务处审定直接转入；若申请人数大于专业可接收人数，须经学院考核，教务处审定。上述申请认定学生报分管校领导同意并履行相关程序后，转入新专业学习。
学院考核方式：面试

5、考核具体操作实施

1）小学教育部转专业工作小组负责面试出题及评分标准设定。

2）面试考官由小学教育部教师组成，面试组考官人数不少于5人。全程录像。
3）面试包括四个部分：自我介绍、回答问题、粉笔字书写、才艺展示（现场完成），每人不超过6分钟，面试成绩不及格者不参与成绩排名。
4）总成绩构成：面试成绩100%=总成绩，最终按总成绩排序录取。

二、学前教育（师范）专业
1、专业计划接收人数

学前教育专业计划接收12人(其中申请认定计划接收4人；申请考核计划接收8人，招收未满人数，可延至下次申请考核使用)。

2、考核身体要求、选考科目要求:身心健康，无色盲色弱，能准确识别红、黄、绿、蓝、紫各种颜色中任何一种颜色的导线、按键、信号灯、几何图形者。

3、考核时间、地点：面试时间、地点待定。
    4、考核方式

根据文件要求，若申请人数不超过专业公布的接收人数，经学院审核、教务处审定直接转入；若申请人数大于专业可接收人数，须经学院考核，教务处审定。上述申请认定学生报分管校领导同意并履行相关程序后，转入新专业学习。
学院考核方式：面试

5、考核具体操作实施

1）前教育部转专业工作小组提供面试题目及评分标准。面试考官组由学前教育部组织，考官人数不少于5人。综合考察申请学生本专业基本素养、相关能力与特长，在综合各评委评分的基础上，确定面试成绩。全程录像。

2）考核内容：面试内容主要涉及学前教育基础知识与基本素养，以及幼儿身心发展方面。面试包括三个部分：自我介绍、回答问题（专业认知与基本素养）、才艺展示（现场完成）。5人一组，每组不超过30分钟，面试成绩不及格者不参与总成绩排名。

3）总成绩构成：面试成绩100%=总成绩，最终按总成绩排序录取。

三、教育技术学（师范）专业

1、专业计划接收人数

教育技术学专业计划接收8人(其中申请认定计划接收2人；申请考核计划接收6人，招收未满人数，可延至下次申请考核使用)。

2、考核身体要求、选考科目要求:选考科目物理

3、考核时间、地点：面试时间、地点待定。
    4、考核方式

根据文件要求，若申请人数不超过专业公布的接收人数，经学院审核、教务处审定直接转入；
若申请人数大于专业可接收人数，须经学院考核，教务处审定。上述申请认定学生报分管校领导同意并履行相关程序后，转入新专业学习。

学院考核方式：面试

考核具体操作实施
1）转专业对象：2024级在校、在籍全日制本科学生。其余条款请参见转专业相关文件。

2）转专业接收人数：综合考虑教育技术专业各年级人数及教学资源，教育技术专业拟接收申请认定学生2人。

3）考核方式及组织程序：教育技术系转专业工作小组提供面试题目及评分标准。面试考官组由教育技术系组织，并报学院备案，考官人数不少于5人。面试成绩不及格者不参与总成绩排名。全程录像。
4）总成绩构成：面试成绩100%=总成绩，最终按总成绩排序录取。

四、应用心理学专业、应用心理学（师范）专业

1、专业计划接收人数

应用心理学专业计划接收6人(其中申请认定计划接收2人；申请考核计划接收4人，招收未满人数，可延至下次申请考核使用)；应用心理学（师范）专业计划接收6人(其中申请认定计划接收2人；申请考核计划接收4人，招收未满人数，可延至下次申请考核使用)。

2、考核身体要求、选考科目要求：无精神疾病，身体无残疾，无色盲色弱，能准确识别红、黄、绿、蓝、紫各种颜色中任何一种颜色的导线、按键、信号灯、几何图形者；选考科目物理。
3、考核时间、地点：面试时间、地点待定。
    4、考核方式

根据文件要求，若申请人数不超过专业公布的接收人数，经学院审核、教务处审定直接转入；若申请人数大于专业可接收人数，须经学院考核，教务处审定。上述申请认定学生报分管校领导同意并履行相关程序后，转入新专业学习。

学院考核方式：面试。

5、考核具体操作实施

1) 心理学系转专业工作小组提供面试题目及评分标准。面试考官由心理学系相关教师、班主任组成，面试组考官人数不少于5人。全程录像。

2)面试评分依据：综合考察应用心理学和特殊教育专业基本素养、相关能力与特长、心理健康水平等指标，在综合各评委评分的基础上，确定面试成绩，面试成绩不及格者不参与总成绩排名。

3）总成绩构成：面试成绩100%=总成绩，最终按总成绩排序录取。

 学院将本着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做好本次转专业工作，考核结束后，拟接收的学生将在学院公告栏上公示五个工作日。

（学院转专业联系人：高冰   联系电话：28868272  地点：下沙行政楼213、仓前诚园6-331）

组长签名：                   

                    （学院公章）

                                                          年       月     日   

教务处审核：

分管处长签名：                

                                                （教务处公章）

                                                          年       月     日




注：本表一式二份，一份留存学院，一份交至教务处备案。

    本表格提交时请同时提交学院党政联席会纪要。
